
法規名稱：臺北市立美術館特展申請案審查作業須知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0 年 12 月 0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7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100）北市文化三字第 10033552700

號函訂頒全文 9點

一、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本館）為開拓民眾國際視野，提升民眾藝術素養，推動國際

    藝術交流，特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子法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

    關邀請或委託文化藝術專業人士機關團體表演或參與藝文活動作業辦法等相關規定，訂

    定本作業須知（以下簡稱本作業須知）。

二、本作業須知所稱特展，係指本館以招標方式辦理之各項藝術展覽，且該展覽以預定出售

    參觀券（入場券）為原則。

三、本特展之招標作業，每年以辦理一件為原則，採公告審查方式，對外公開徵求館外專業

    人士、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提案單位）提案申請。

四、本館為辦理特展申請案之審查，應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依下列

    之規定辦理：

    （一）審查委員會置委員九人，除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指派一人及本館館長指派本館人

          員三名擔任外，其餘委員依提案性質，由本館就財務、法律或藝術專長之專家學

          者聘派之。

    （二）審查委員會由本館館長或其指定具委員身分之本館一級主管以上人員召集並擔任

          主席。審查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其中專家學者委

          員之出席人數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作成決議。

    （三）審查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應遵守政府採購法令，其中包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採購評選委員會須知與臺北市政府採購評選委員倫理規範。

    （四）審查委員會之成員應嚴格遵守審查過程及審查結果之保密，避免就審查申請案對

          外表示任何意見，如有應迴避情形者，並應主動迴避之。

    （五）審查委員會於完成審查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自動解散。

五、特展之提案：

    （一）提案受理期間：本館招標案之提案受理期間公告於政府電子採購網。

    （二）提案項目及內容：提案單位向本館提出特展申請案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1.特展計畫書：內容應包含特展名稱、內容摘要、展品清單、借展單位授權代理

            文件、預定展期、展出空間需求、推廣教育活動、宣傳行銷活動、收支經費概

            算表、現金流量預估表、效益評估及工作進度表。



          2.具相當經驗或實績之證明文件：包括提案前五年內已執行完成且與特展同性質

            或相當之展覽案契約，含機關（構）出具之驗收或結案證明。

          3.提案單位信用之證明文件：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之金融機構

            信用證明文件（查詢日期應為提案日前半年以內）。

          4.具相當財力之證明文件：詳如招標文件。

          5.納稅證明資料（最近一期或前一期）及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證件影本（營業項

            目需有藝文服務類或相關營業項目）。

    （三）除前款列舉之提案項目及內容外，提案單位得提出其他足以佐證其舉辦特展之資

          格與能力之文件或資料，供作提案審查之參考。

六、審查程序：

    （一）本館就第五點第二款第三目至第五目進行提案單位資格審查。

    （二）通過資格審查之申請案，由館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館員三至五人組成之工作小組

          進行初審。工作小組之召集人由館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之。

    （三）工作小組應將初審結果作成初審意見提請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四）提案單位應依本館書面通知之時間及地點，出席審查會議、提出簡報並備答詢。

    （五）審查委員會辦理提案審查，並作成審查結果提交本館。

七、審查標準：

    （一）本館辦理特展之提案單位審查作業，準用政府採購法有關最有利標之評選規定。

    （二）審查委員會應依本館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選標準，就提案單位所申請特展之技術

          、品質、功能、商業條款或價格等項目，作序位或計數之綜合評選，評定優勝廠

          商後，再辦理議價及簽約事宜。

八、審查結果：

    （一）提案審查結果經簽報館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由本館以書面通知各提案單位。

    （二）審查結果辦理議價、決標及簽約等相關作業。

    （三）通過審查之提案，如發現虛偽不實或有違政府採購法令者，本館得隨時取消其審

          查結果或為其他適法之處理。

九、本須知未規定者，適用政府採購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


